
附委任狀 正

 
本

暫時處分裁定聲請書

案 案 號 (尚 未分案)

請  人 林祐良

$ ︳、‵◆
▲我扛:孝 ﹏分︳各6了 9

工i2文王.2V

改公
本

聲

訴 訟 代 理 人 陳宜均律師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l聲請線上查詢案件進度 :電 子郵件信箱為

2茲依憲法訴訟法第 43條之規定 ,聲請哲時處分裁定 :

3壹 、請求事項

猝一 、桃園市選舉委員會應暫於聲請人所在之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

5  內 ,設置第 16任總統 、副總統及第 ll屆 立法委員之投票所或其

6  他適當方法 ,供聲請人行使前開選舉之選舉權 。

7二 、中央選舉委員會應暫先履行其讓聲請人得以行使第 16任總統 、

8  副總統及第 ll屆 立法委員選舉之選舉權的義務 ,指 揮 、監督桃

9  園市選舉委員會就第一項請求的事務之相關辦理 。

10貳 、聲請理由

ll一 、按憲法訴訟法第 43條第 1項 明定 :「 聲請案件繫屬中 ,憲 法法

12  庭為避免憲法所保障之權利或公益遭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且

13  有急迫必要性 ,而 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時 ,得依聲請或依職權 ,

l碑   就案件相關之爭議 、法規範之適用或原因案件裁判之執行等事

巧  頂 ,為暫時處分之裁定 。┘坎按憲法訴訟法第 43條立法理由第

lb  2點 (二 )明 示 :「 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為訴訟法上保全程序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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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要規定 (行政訴訟法第二百九十八條第二項 、民事訴訟法第五百

2  三十八條及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三十二條參照),鑒於釋憲實

3  務上 ,司 法院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於理由書就暫時處分作成之要

裨  件已詳子闡述 ,且釋字第五九九號解釋復曾就戶籍法作成暫時處

石  分在案 ,本條乃將上開解釋明文化 ,明 定其聲請要件及裁定之程

6  序 。」復參酌司法院釋字第 585、 599號揭示 :「 作成暫時處分

7  顯然利大於弊時 ,自 可准子暫時處分之宣告 。」

8二 、事實背景

9(一 )查本件鋒請人係年滿 20歲之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國民 ,現於法務

l0  部矯正署臺北監獄(下稱臺北監獄)服刑中 ,已設籍於臺北監獄 6

ll  個月以上 ,無 其他遭剝奪投票權之情事 ,依憲法第 130條 、總統

12  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下稱總統選罷法)第 ll條至第 15條 、公職人

13  員選舉罷免法(下稱公職選罷法)第 14條至第 19條相關規定 ,具

l碎   有 l13年 1月 13日 的第 16任總統 、副總統與第 ll屆 不分區立

15  法委員選舉(下稱系爭選舉)之選舉權 。然過往之總統及立委選

lb  舉 ,即使聲請人有選舉權且亦被列入選舉人名冊 ,卻因桃園市選

17  舉委員會(下稱桃園市選委會)並未於聲請人戶籍所在之臺北監獄

18  設置投票所或以其他適當方法使聲請人投票 ,復 中央選舉委員會

lθ   (下稱中選會)並未為任何適當規劃使聲請人投票 ,茲 此聲請人依

20  行政訴訟法第 298條 第 2項請求桃園市選委會應暫先准予於聲請

21  人所在之臺北監獄內 ,設置系爭選舉之投票所或其他適當方法 ,

22  供聲請人行使前開選舉之選舉權(先位聲明);並請求暫時確認中

23  選會有使聲請人得以行使系爭選舉之選舉權之義務存在(備位聲

四  ．明)。 案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l12年全字 50號裁定(附件 2)准子

25  先位聲明 ,嗣經桃園市選委會抗告至最高行政法院 ,末由最高行

2b  政法院以 l12年抗字 397號裁定(附件 3,下稱系爭裁判)廢棄原

27  裁定並駁回聲請人的先位及備位聲明而為確定終局裁判 。

2



1(二 )斯此 ,聲請人已就前開確定終局裁判依憲法訴訟法第 59條聲請

2  裁判憲法審查 ,聲明 「最高行政法院 l12年度抗字第 397號裁定

3  牴觸憲法 ,應子廢棄並發回最高行政法院 。」並因本件有避免憲

碎  法保障之權利及公益遭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且有急迫 、必要

5  性 ,並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 ,詳如下述 ,故提起本件暫時處分聲

b  請 。

7三 、本件具有憲法所保障之權利及基本原則道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

8  害的危險 :

9(一 )雖聲請人具憲法所保障之選舉權 ,然過往行政機關從未為適當規

l0  劃使包含聲請人等之在籍受刑人投票 ,事實上剝奪聲請人依憲法

11  第 17條 、第 62條 、第 129條 、第 130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2條

上2  第1項 、第 4條 第1項 第 3款及同條第 2項後段 、總統選罷法及

必  公職選罷法所享有之系爭選舉之選舉權 ,有違憲法第 1條民主共

l猝   和國原則 、第 2條國民主權原則 、第7條之平等權 、第 23條法

15  律保留原則及比例原則 ,合先敘明 。

lb(二 )再按憲法規範性及法治國原則 ,行政機關亦應受到憲法之拘東 :

田 1.首按憲法第 129條 、132條規定 ,選舉權的行使須符合普通 ｜平

18  等 、直接 、無記名 、自由的基本原則 。

19 2.次按前開選舉基本原則基於憲法規範性及憲法優位性 ,應拘束

20  所有我國憲法所規定之國家權力機關 ,下位規範並不得牴觸選

21  舉基本原則
l。

22 3.再按我國法治國原則之下係以國家權力分立制衡為基本架構 ,

23  就涉及人民基本權之重要性法規範應由立法者決定 ,此即法律

“  保留原則 ,國 家若要限制人民自由或權利時 ,只 有透過法律或

25  依據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始可予以限制 ,我 國憲法第 23條規定

2b  即為此意 ,行政機關除了受到憲法拘東外 ,並應依法行政 。又

全
重保城 、法治斌 ,《 憲法新論》〕202上年增修八版 j頁7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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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從基本權利保障角度出發 ,基本權利對於行政權的拘東 ,包含

2  所有行政行為(干預行政 、給付行政 、行政處分 、行政契約 、事

3  實行為等)2,自 不待言 。

猝 (三 )選舉權在主觀權利上不僅具有 l〔方禦功能亦有程序保障功能 、給付

5  功能 ,為使選舉權能夠具臘落實 ,國 家應有積極提供符合選舉權

b  行使的基本原則之選舉制度並加以實施的義務 ,以 貫徹憲法第 l

?  條民主共和國原則及第 2條國民主權原則 :

8 1.查憲法第 17條戶斤保障之參政權係構成我國民主的基石 ,其 中又

Ω  以選舉為參政權的核心 ,則選舉制度係落實我國憲法第 1條民

10  主共和國原則及第 2條 國民主權原則所不可或缺之手段 ,國 家

l1  應有義務設計足以實現選舉權的選舉制度 ,以 貫徹憲法意旨 ,

12  司法院釋字 499、 721號解釋理由 、鈞庭 l12年 憲判字第 ll號

13  判決理由第 60段意旨參照 。憲法第 46條 、第 64條第 2項前段

l碎   亦明定總統 、副總統及立法委員之選舉應以法律定之 ,亦呼應

15      此 ;意
。 。

lb 2.又基本權的程序保障功能 ,在 憲法實務上曾出現於針對土地徵

17  收補償金應盡速發給的財產權之程序保障功能(司 法院釋字第

18  652號理由書第 2段 )、 老r市 更新實施的財產權正當行政程序(司

19  法院釋字第 709號理由書第 4段 )、 少年行為被害人的訴訟權之

20  程序參與權(司 法院釋字第 805號理由書第 4段),許宗力大法

21  官並曾撰文提出 ,基本權的程序保障功能係針對本質上需要國

22  家先行組織與程序設計的配合方得以落實之基本權 ,課子國家

23  積極提供適當組織與程序之義務(附件 4),而就適當與否的判

邱  準 ,吳庚前大法官在 司法院釋字第 368號的協同意見書指出應

25  視各個權利之性質 ,依照社會生活之現實及國家整體發展之狀

2b   況加以判斷 。

可

2同
註l,頁石至η 、頁200至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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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查選舉權唯有透過選舉制度的實施方得以落實 ,則 國家應有制

訂並實踐選舉制度以保障人民選舉權的義務 ;又選舉制度適當

與否 ,憲法雖賦子立法者自由形成之空間 ,惟必須符合憲法第

129條及第 132條所明定選舉行使之普通 、平等 、直接 、無記

名 、自由的基本原則 , 此觀鈞庭 l12年 憲判字第 ll號判決理由

「(第 60段 )選舉乃多數人民透過集中意志 ,決定民意代表或各

級政府首長之行為 ,人民參政權為民主政治與專制政治最關鍵

之不同處 ,選舉尤為人民參政權中最核心之權利 ,透過人民選

舉賦子民意代表或各級政府首長行使國家權力之正當性 。我國

憲法第 1條明定民主共和國原則 ,第 2條明定國民主權原則 ,

係採民主政治體制 。是憲法第 17條所保障之選舉權 ,乃 民主國

家中人民最基本之政治參與權利之一 ,其保障符合法定資格毛
一

選舉人 ,均得於公平 、公正 、公開之選舉中參與投票 ,選出回

應多數民意冬各種民選公職人員 ,以具娃實現憲法第 1條及第 2

條所揭示之民主原則 。選舉制度之設計固邁立法形成之自由 ,

惟不得違背民主原則及憲法第 129條至第 132條之規定意旨 ,

自屬當然 。(第 61段 )鑑於選舉為民主國家中 ,公 民參與政治最

重要之管道 ,人民之選舉權自應受高度保障 ;選舉既為落實民

意政治 、責任政治之民主基本原則不可或缺之手段 ,並同時彰

級主權在民之原貝ll,則所定選舉方法仍不得有礙民革共和國及

國民主權原則之愛現 ,亦不得變動選舉權 、平等權之核ㄓ四通

(司 法院釋字第 721號解釋參照)。 」可知 。再就選舉權之核心

內涵而言 ,同 判決第 64段並明白揭示 :「 憲法第 17條規定之

選舉權之保障內涵 ,除保障投票與不投票之自由 、投票對象年

選擇 自由等外 ,解釋上也包括依自己意願選擇在何處投票

一

自

直 。」

4.學者李建良教授指出 ,基本權亦有積極向國家請求給付之給付

功能 ,蓋選舉權之行使需由國家提供相關程序而具體化 ,而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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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民請求使用國家現有資源設備時 ,相較於創設性給付 ,更應

2  肯認人民有此等請求權(附件 5);另 有學者亦認為此時國家具有

3  積極給付的義務 ,蓋此等基本權若無向國家請求給付之請求權

4  時 ,該基本權實質上將淪於無意義的
3(附

件 6,編碼 145汀 本件

5  假處分所請求者即屬於在 「現有的」國家設備臺北監獄內設置

b  投票所 ,以行使聲請人之選舉權 ,國 家自有積極給付之義務 。

7 5.綜上 ,選舉權不僅具有防止受到侵害的防禦功能 ,更有課子國

8  家積極建置 、實施選舉制度的義務 ,且該制度須符合普通 、平

9  等 、直接 、無記名 、自由 ,並不得變動保障人民投票與不投票

l0  之 自由 、投票對象之選擇 自由 、依自己意願選擇在何處投票之

ll   自由的選舉權內涵及平等權內涵 ,亦 不得有礙民主共和國及國

12  民主權原則之實現 。

13(四 )本件中行政機關怠於在受刑人所在的監所內設置投票所或採取

l碎   任何適當方法供受刑人投票 ,根本上剝奪 了包含聲請人在內的

15  在籍受刑人之選舉權 ,行政機關此一不作為的事實行為與憲法

lb  保障之選舉權 、平等權 、選舉權行使基本原則及民主共和國原

17  則 、國民主權原則有所牴觸 。

18 1.立法者已依憲法意旨制定選舉制度(本件所涉及者為總統選罷法

19  與公職選罷法),規定凡居住於我國自由地區居住 6個 月以上 、

20  年滿 20歲者具有總統 、副總統選舉之選舉人資格 ;居住於各選

21  舉區 4個 月以上 、年滿 20歲者具有公職人員選舉之選舉權 。選

22  舉方式為選舉權人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在戶籍地投票所領取選

23  舉票後 自行圈投
4。

亦即我國採取選舉權人於戶籍地投票的方式

24  (並非屬不在籍投票)。

3 
”寂文 :「 A仔︳rm3t︳ veob︳︳gationSareoftendeScr｜ bedbYsCho︳ a「SaS了

了
poSit︳ ver︳ ghtS〞 Wh;chare

common｜ vapp︳ ied;nthecrim｜ na︳ COnteXt...⋯ .． w︳ thoutthec︳ ajmfortheSt3teto p「 oVidesucharight,

︳t心 utter︳ymeanin日 es5.」 (參附件6)

‘
參總統選罷法第13至 15條 ,公職選罷法第17至i9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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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觀察刑法第 36條修法沿革 ,刑 法第 36條原規定 :「 褫奪公

權者 ,褫奪左列資格 :一 、為公務員之資格 。二 、公職候選人

之資格 。三 、行使選舉 、罷免 、創制 、複決四權之資格 。┘

(24年 1月 1日 制定 、24年 7月 1日 施行),而後於 94年 2月

2日 修正 、95年 7月 1日 施行之條文為 :「 從刑為褫奪公權 。

褫奪公權者 ,褫奪下列資格 :一 、為公務員之資格 。二 、為公

職候選人之資格 。」隨條文修正公布之立法理由 :「 依現行褫

奪公權制度係剝奪犯罪行為人三種資格 ,就社會防衛立場觀

之 ,咸認第一款限制被告擔任公務員及第二款擔任公職候選人

之資格 ,尚 屬適當 。惟第三款之行使選舉 、罷免 、創制 、複洪

四權之資格 ,係不分犯罪情節 、犯罪種類 ,齊頭式的剝奪人民

選舉權之行使 ,似與受刑人之再社會化 目的有悖 ,則 迭造質疑

其與預防犯罪之關係 。為兼顧預防犯罪及受刑人再社會化之理

想 ,宜修正褫奪公權內涵 ,將選舉 、罷免 、創制 、複洪等參政

權行使之限制 ,移於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總統副總統

選舉罷免法』中規範 ,以與憲法第 23條以法律限制基本權利行

使之必要性 、比例原則相契合 。┘嗣後不論是總統選罷法 、公

職選罷法中皆無規定限制在籍受刑人的選舉權 ,故現行法下 ,

經判處罪刑而入監執行徒刑之在籍受刑人 ,其行使選舉 、罷

免 、創制 、複洪之投票權並不會因此喪失 ,而 又只要符合前述

選舉人資格的在籍受刑人 ,均 享有總統 、副總統及公職人員選

舉之選舉權 ,方符合憲法第 129條的普通原則 。

3.綜上可見 ,立法者並未限制在籍受別人的選舉權行使 ,則在過

往選舉中,即使戶籍於監所內的在籍受刑人被編入監所該戶籍

區的選舉人名冊 ,並收到投票通知單 ,卻未能行使選舉權的原

因 ,實係出於行政機關的應依法律與憲法選舉權基本原則作為

而不作為 ,導致在籍受別人的選舉權徒有形式卻無任何方式可

以行使而形同空殼 ,侵害了包含聲請人在內的在籍受別人之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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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權 ,自 馮甚明 。聲請人本於憲法第 17條選舉權之防禦權功

能 ,聲請人本得請求桃園市選委會除去此等行政不作為導致犖

請人選舉權受侵害之結果 ,並請求桃園市選委會在聲請人戶籍

所在之臺北監獄設置投開票所以利聲請人行使系爭選舉之選舉

權 ;另 聲請人亦得本於憲法第 17條選舉權之程序保障功能及給

付功能 ,請求桃園市選委會在聲請人戶籍所在之臺北監獄設置

投開票所以利聲請人行使系爭選舉之選舉權 。

4.此外 ,總統選罷法及公職選罷法既然採取選舉權人於戶籍地投

票的方式 ,理應讓所有選舉權人都能在戶籍地的適當地點設置

投開票所 ,讓選舉權人資際上有機會行使選舉權 。然而 ,桃園

市選委會長期以來刻意將籃請人之投開票所安排於臺北監獄以

外之非適當處所 ,導致聲請人事實上無法行使選舉權 ,顯然就

是以 「受別人」之身分為差別待遇的分獺標準所為的差別性行

政 ,亦 即桃園市選委會為其他非具有受刑人身分之選舉權人於

其戶籍所在地之適當處所設置投開票所 ,使其有機會行使選舉

權 ,然對包含聲請人在內具有受別人之選舉權人 ,卻不在戶籍

所在地之適當處所(於本件唯一的適當處所就是臺北監獄)設置

投開票所 ,導致聲請人事實上根本沒機會行使系爭選舉之選舉

權 ,中選會作為統籌及規劃選舉的主管機關 ,未 曾做出任何適

當規劃供聲請人投票 ,亦未盡其指揮 、監督桃園市選委會於臺

北監獄內設置投開票所的義務 。因此 ,桃園市選委會及中選會

之行政不作為顯然侵害聲請人憲法第 7條所保障之平等權 ,同

時也導致享有選舉權但具有受刑人身分之聲請人無法投票 ,而

亦有違憲法第 129條之普通原則 。

5.復參酌鈞庭 112年憲判字第 18號判決理由 「(第 20段)依首揭

憲法平等權保障意旨 ,其 差別待遇之目的須為追求憲法上之重

要公共利益 ,其所採之分類與規範目的問 ,須存有實質關聯 ,

始與憲法保障平等權之意旨無違 。」 、「(第 23段 )系 爭規定所



l  採差別待遇 ,如係為節省司法資源與行政成本 ,其 目的固具公

2  共利益之性質 ,惟 尚難謂係追求憲法上重要公共利益 ,是縱以

3  節省司法資源與行政成本為差別待遇之目的 ,亦不符憲法平等

碎  權保障意旨之要求 。」揭桀意旨,以 「不同選舉類別」為標準

5  所為之規範差別待遇 ,難認存有正當目的 ,更遑論憲法上重要

b  公共利益 。換言之 ,節 省司法及行政成本無法被認為是憲法上

7  重要公共利益 ,據此所為之差別待遇 ,即 無法通過憲法保障平

8  等權審查之意旨。據此而言 ,本案聲請人因為 「受刑人」身分

9  (不 同身分類別 ,且未有任何法規限制)造成行使投票權之事實

l0  上差別待遇 ,實 質性地造成具有此身分者無法進行投票 ,在 欠

ll  缺任何憲法上重要公共利益(節 省司法及行政成本並不屬之)之

12  下 ,不符憲法平等權保障之意旨。

13(五 )故若否准本件假處分之聲請 ,將使本件聲請人之憲法第 17條 、

l猝   第 129條 、第 130條之選舉權及憲法第 1條民主共和國原則 、

15  第 2條國民主權原則受有難以回復之損害的危險 ,亦不符合憲

l看   法第 7條平等權保障之意旨 ,應屬昭然 。

17四 、本件具急迫必要性 :

18(一 )查 系爭選舉將於 l13年 1月 13日 舉行 ,又桃園市選委會已於今

l炒   年 l1月 20日 公布投票所(附件 7),聲請人設籍的臺北監獄所屬

20  鄰里設置的投票所為三信社區活動中心(附件 8),足見倘若等到

21  鈞庭就本案作成決定 ,已 來不及命行政機關於臺北監獄設置投

22  票所或以其他適當方法供聲請人投票 ,甚 或系爭選舉很有可能

23   已經舉行完畢 ,聲請人之選舉權已終局 、不可回復地被侵害 ,

24  是以本件聲請假處分有急迫之必要 ,自 屬甚明 。

奶 (二 )對於選舉涉及爭議(例如本件選舉權之行使 、選舉計票等爭

2心   議),確實攸關憲法所保障之相關權利或公益 ,且為避免公益造

27  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兩 有保全原因案件之急迫性 ,而 符合

28  作成暫時裁定之要件 ,亦 有前例可循 ,比有鈞庭 l12年憲暫裁

9



l  字第 1號裁定 「查本件聲請人認臺灣高等法院 l12年 2月 l0日

2  112年度選抗字第 1號民事裁定及其所適用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3  法第 69條第 1項前段規定抵觸憲法 ,聲請本庭為宣告違憲之判

再  決 ,業經本庭受理在案 。鑑於本案涉及選舉候選人聲請法院重

5  新計票之爭議 ,為避免憲法所保障之相關權利或公益遭受難以

6  回復之重大損害 ,有保全本件原因案件所涉選舉區投票所之選

7  舉人名冊及選舉票之迫切必要性 ,而 公職人員選舉票及選舉人

8  名冊 ,應由各縣 (市 )選舉委員會依法保管 (公職人員選舉罷

θ  免法第 57條第 6項規定參照),本庭爰以新竹縣選舉委員會為

lO  相對人 ,作成暫時處分裁定如文 。」可參 。

11(三 )另 於比較法上 ,選舉涉及憲法爭議時 ,德 國聯邦憲法法院亦曾

12  作出假處分 ,以避免民主原則遭受無法回復之侵害 ,而認為具

13  有急迫性 ,可資參考(附件 9,編碼 168)。

l碎 五 、且除本件假處分之外 ,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 :

15(一 )按現行總統選罷法及公職選罷法所規定之選舉方式為選舉權人

lb  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在戶籍地投票所領取選舉票後 自行圈投 ,

17  則聲請人在人身自由受拘東的情況下 ,倘若行政機關未於聲請

18  人戶籍所在的臺北監獄內設置投開票所 ,或提供其他適當方

19  法 ,聲請人已無任何機會可以行使系爭選舉之選舉權 。

20(二 )又參過往總統副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 ,投票所的設置在公告之

21  後亦有更動情形 ,例如 l09年 1月 ll日 的第 15任總統副總統

22  及第 l0尸山立法委員選舉係於 l08年 l1月 18日 公告投票所設置

23  地點 ,桃園市選委會曾在 108年 l1月 28日 、12月 11日 、12

2η   月 13日 、12月 20日 變更投票所設置地點(附件 l0,編碼 177、

25  附件 1l,編碼 181至 182),可見在公告投票所設置地點到選舉

2b  日之前變更投開票所屬實務上可行且有例可循 ,併 子敘明 。

27

28

1(l



1六 、作成本件暫時處分之利益亦顯大於不利益 :

2(一 )首查鈞庭若作成本件假處分可能產生的不利益 ,不 出於行政機

3  關行政設置投票所 、人力安排之節省成本 ,而依本件聲請人所

碎  請求 ,僅係增設一處投票所 ,且臺北監獄係既有之機關 ,選舉

5  人在 500人以下 ,單一投票所之所需人員配置不超過 9.5人 ,

6  因此設置單一投票所之選舉工作費用共計 21,500元
5(附

件 12、

7  附件 13),以 第 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屆 立法委員選舉為例 ,

8  選舉總經費為計 22億 6,783萬 3千 元 (參附件 12),相較之

9  下 ,設置單一投票所之費用顯屬九牛一毛 ;若行政機關以其他

l0  適當方法使聲請人行使選舉權 ,於行政裁量時自得考量成本 ,

ll  而不致產生過高費用 。

上2(二 )若 准予本件假處分之利益如下 :

13 1.如鈞庭准子本件聲請 ,暫時先於臺北監獄設置投票所供聲請人

l猝   行使選舉權 ,因 此受到選舉權保障者係包含聲請人在內設籍於

15  臺北監獄之在籍受刑人 ,蓋凡 20歲 以上 、設籍於臺北監獄 6個

16  月以上之受刑人 ,均與聲請人相同享有系爭選舉之選舉權 ,自

17  得在臺北監獄所設置的投票所內行使選舉權 。例如原告對禁制

18  標線處分不服 ,如經法院認定禁制標線處分之設置違法而予以

19  撤銷 ,因 此受有利益者本就不限於提起行政訴訟之原告 ,亦 包

20  含禁制標線處分效力所及之用路人
6。

5 jㄨ
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lo屆立法委員選舉為例 ,選舉人500人以下之投票所 ,每一投票所配

置不超過9!S人 ,又依照行政院l°6年 lO月 26日 院授人給字第lO600598再 0號函核定之 「中央選

舉委員會選舉工作費支給表」〕總統副總統選舉為1張票 ,立法委員選舉為2張票 ,以此計算工

作人員及選舉工作費如下 :即主任管理員1人 (3,再 0°元 )、 主任監察員1人 (2,8。°元 )、 管理員
︿人 (8,800元 ,計算式 :2,200X再 二8,800)、 監察員2人 (3｝ㄥ00元 ,計算式 :1.700〤 2二

3,可00)、 警衛1人 (2,200元 )、 預備員0,5人 (900元 ,言十算式 :l,800XO.5=90o),設置單一投

票所之選舉工作蛩用共計ㄥl,5°°元 (言︴．算式 :3,400十 2′800十 8.8°0十 3.↑00十 2,200十900

=之 1;500)。
6”

ll女
l」 人行道標線係屬禁制標線 )其盡!設之目的 ,在對用路人之行止予以規制 ,課予用路人一

定之作為或不作為義務 ,該標線之盡!設雖非金十對特定人所為
一
惟係以標線效力所及之行人 、車

輛駕駛人為規範對象 ,對其等之用路權等事項予以規範 了可依一般性特徵確定其相對人 ,核其

性質應認為一般處分 ε女必超互豆又園對該禁制標線處分如有不服 ,得循序提起訴願及撤銷訴

訟以為救濟 ,女己經法院認定人行道標線之設置有違反有E關規定而予以撤銷 ,

上土



1 2.且只有實際上讓聲請人等得以行使其選舉權 ,才 能貫徹憲法第 l

2  條民主共和國原則 、第 2條國民主權原則 、第 7條平等權 、第

3  17條 選舉權之保障 、第 129條選舉之普通原則 ,反之則有違上

猝  開原則及聲請人等之選舉權 。

5(三 )再查 ,如 准子本件假處分 ,亦無違反投票秘密或是影響投票結

b  果之公益 :

7 1.依據總統選罷法第 53條第 1項及第 13條第 2項 、公職選罷法

8  第 57條第 1項及第 17條 第 2項 ,行政機關本得安排其他設籍

9  於臺北監獄內之選舉人或投票所工作人員或使其他一般民眾於

lO  該投票所投票 ,並無違反無記名投票 (秘密投票)之虞 。

l1 2.次 查本件聲請人本即為系爭選舉之選舉權人 ,所投出的票自然

12  合法有效 ,使聲請人行使投票權的選舉結果 ,自 無對於投票結

13  果有任何不當影響之虞 。

l猝 七 、未按現行總統選罷法第 l02條 、第 l03條及公職選罷法第 118

15  條 、第 l19條 已有選舉局部無效制度 ,且劈務上認定辦理選舉違

lb  法事項包含投開票所之設置
7,倘

嗣後鈞庭就本案審理決定系爭

17  裁判無違憲之處 ,仍 可透過現有制度就聲請人投票之投票所重行

18  投票 ,而 無剝奪本案憲法審查決定空間之虞 。

等行政法院l08年度
1ㄔ 取 l0少年度裁字第上2碎6號裁定維持汀

’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選上字第19號民事判決 :F可知選罷法第118條第1項規定辦理選舉之選舉
委員會於直轄市議員選舉係指直轄市選舉委員會 ,且所謂 「選舉委員會辦理選舉違法」,係指
各級選舉委員會就所掌事項之管理執行 ,如審定候選人資格 、辦理選舉公告 、

及管理 、選舉結果之審查 、當選證書製發及有關選舉事務之進仔等 ,有違反法定程序或違法執
行其職務 ,及選務人員故意或重大過失致發生選舉舞弊之情形 。所謂 「足以影響選舉結果」,

應指客觀上將致原定結果動搖 ,使當逛變落選 ,落選變當選 δ且基於選舉行政須動員之人力 ‵

物力龐大 ,必須是選舉委員會辦理選舉違法 ,且該違法足以影響選舉之結果 ,法院始得為選舉
無效之宣告 ,缺一不可 b」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3年度選字第2號民事判決 :「 又按選舉委員會辦理選舉 、羆免違法 ,走以
影響選舉或罷免結果 ,檢察官 、候選人 、被罷免人或罷免案提議人 ,得白當選人名單或罷免投
票結果公告之B起 15日 內 ,以各該選舉委戔會為被告 ｝向管轄法院提起班舉或罷免無效之訴 ,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l18條第1項定有明文 ,其所謂之 『辦理選舉逛法︴毋’係指各級選舉委員
,如審定候選人資格 、辦理選舉公告 、盤礙塞所之設置及盤』︳ 選舉

結果之審資 、當選證書製發及有是再選舉事務之進行等 ,有違反法定程序或違法執行其纖務之情
事 ,而足以影舉選舉全部或局部結果之效力 。」

僅限於提起行政訴訟之原告 ,

12



l參 、

2 一 、

3

碎

5

b

7 上二 、

8

Ω

l0肆 、

11

12

13

聲請開庭使本件當事人陳述意見及專家證人到庭提供專業意見

按憲法訴訟法第 19條規定 :「 憲法法庭審理案件認有必要時 ,

得依職權或依聲請 ,通知當事人或關係人到庭說明 、陳述意見 ,

並得指定專家學者 、機關或團體就相關問題提供專業意見或資

料 。」、同法第 43條 第 2項規定 :「 憲法法庭為前項裁定前 ,

得命當事人或關係人陳述意見或為必要之調查。」

茲聲請鈞庭開庭並通知當事人到庭陳述意見 ,及 因本件涉及選舉

制度之專業領域 ,故聲請有相關研究 、實務經驗之專家學者蘇彥

圖教授(附件 14)、 林明日斤教授(附件 15)到庭提供專業意見 。

綜上所述 ,聲請人本件假處分弊請 ,已釋明具有人民基本權利遭

受急追性且難以回復之重大不利益 ,作成本件假處分之利益亦遠

大於不利益 ,而有透過鈞庭假處分保全之必要 ,以確實達到保障

人民基本權利之 目的 ,懇 請 鈞庭鑒核 ,實感德便 。

附屬文件之名稱及其件數

文件編號 文件名稱或內容 備 註

附件 l 委任狀正本 1份 。

附件 2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l12年全字 50號裁定影本 l

俄 卜 。

附件 3 最高行政法院 l12年抗字 397號裁定影本 1份 。

附件 4 許宗力(1996),〈 基本權的功能與司法審查〉

《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 :人文及社會科

學》 ,6卷 1期 ,頁 24至 34,影本1份 。

附件 5 李建 良(1997),〈 基本權利理論體系之構成及其

思考層次〉 ,《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第 九卷

第一期 ,頁 39至 83,影本1份 。

附件 6 Makar〞 Z.｛ 2021｝ .Detention′ d心 enfranchiser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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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doctrina︳ integration.SouthernCa︳ ifornia└ aw

Re胡 eW〞 95｛ 2｝′365一〔×iⅡ ,影本1份 。

附件 7 l12年 l1月 20日 桃園市選舉委員會桃選一字第

l1231503381號 公告節本影本1份 。

附件 8 臺北監獄之門牌電子地圖查詢結果截頁影本1

假 >。

附件 9 蔡宗珍(2005),〈 我國釋憲程序中有關保全程序

之爭議鑑定意見書〉 ,《 月旦法學雜誌》 ,第 l17

期 ,頁 48至 59,影本1份 。

附件 l0 桃園市選舉委員會第64次委員會會議紀錄影本 l

份 。

附件 11 桃園市選舉委員會第65攻委員會會議紀錄影本1份

附件 12 中選會編印 ,第 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屆 立法

委員選舉劈錄節本 ,頁 326-328、 471-473,影 本

l份 。

附件 13 行政院 106年 l0月 26日 院授人給字第

l060059840號 函核定之 「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舉工

作費支給表」 ,影本 1份 。

附件 14 蘇彥圖教授綿歷 ,影本1份 。

附件 15 林明昕教授簡歷 ,影本1份 。

比 致

憲法法庭 公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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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〡/   年   ｝｝ 月   〞彳  日

聲 請 人 :林祐 良

代 理 人 :陳宜均律師




